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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宗旨 
為減輕同一家庭內父母、子女、夫妻同時就讀本校者之負擔，特制訂「逢甲

大學同戶就學助學金設置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助學方案 
（一）凡同一家庭內父母、子女、夫妻就讀本校，並具有正式學籍者，同一學

期有二人(含)以上，即發給每人助學金為學費（學分費）、雜費之10%。 
（二）學分費以加退選後之學分數計算。 

三、申請文件 
（一）申請表乙份。 
（二）戶口名簿或身份證影印本乙份。 

四、申請方式：開學後至期中考前檢具證明文件向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申請辦理。

五、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，陳請  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 


